尽职调查确认书
中山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我司根据“中山市神湾镇竹排苗场、十二环苗场的部分青苗转让项目（项目编码：200100E0WQ12）”的报纸公告、中山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网站提供的指引，索取并阅读了转让标的的产权交易相关文件。在尽职调查期间，转让方已经向我方充分披露标的资产的有关重大事项，我方对标的的现状、担保、抵押问题以及其他有关交易的问题进行了综合、全面的尽职调查。

鉴于我方对转让标的的历史情况和现状已有充分了解，我方同意按照本次产权交易相关文件的规定参加转让标的的竞买活动。如我方成为本次转让标的的受让方，我方同意按现状接受转让标的。我方凭中山市财政局神湾分局在中山市非税收入管理系统开出的缴款通知书到相应银行转账并自行打印财政票据。并同意信息公告表约定条款中受让方如出现成交后不在规定时间内与转让方签定实物资产转让合同（范本）或缴纳成交价款、产权交易相关服务费等违约行为或造成转让方、受理交易机构损失的，转让方有权收回标的物，将标的物另行处置，且受让方参与竞价时缴纳的竞价（交易）保证金在扣除产权交易中心交易服务费后，余款作为违约金归转让方所有。转让方再行公开交易的，若成交价款低于原成交价款的，受让方应当向转让方补足差额。因本次产权交易可能产生的风险，由我方自行承担。

特此确认

上述内容本意向受让方已认真阅读，并充分知晓及接受。（手抄一遍）。

意向受让方（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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